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用戶參與計畫要點
    

 

     實施日期10.04.2010
1、 總則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昇用戶參與計畫意願，善用本中心相關之行政服務，經用戶行政室彙整相關資訊，於用戶領取用戶卡時，分發用戶。

2、 中心用戶卡申請及使用
1. 用戶卡申請 (英文姓名和護照一致)
a. 申請資格：光束線使用計畫成員，在申請書或實驗安全表格中新增列入該員為計畫成員。在用戶入口網站登錄為用戶 (http://portal.nsrrc.org.tw/)。
b. 接受安全講習訓練（約50分鐘）有2種方式：
i. 連結網站，下載檔案，接受訓練 (提醒：考試後，程式將請您輸入中、英文姓名/身份證字號/性

  別/電子郵件，屆時螢幕將顯示考試結果，請先點選“繼續申請作業”按鈕以便進行後續申請之步

  驟)。


中文 http://portal.nsrrc.org.tw/chgLanguage.php?lang=CHT&page=%2FSafety%2F


英文 http://portal.nsrrc.org.tw/chgLanguage.php?lang=ENG&page=%2FSafety%2F

ii. 親至本中心用戶行政室（S207室，分機7211），請事先電話預約，接受訓練。
c. 提供一吋照片或照片檔案製卡，於6個月內領取用戶卡 (請於領卡前3日與用戶行政室聯絡 (分機7211)以便製卡)。平日請至用戶行政室 (S207)領取，例假日或非上班時間可事先連絡用戶行政室以便安排至警衛室領取，逾6個月得重新接受安全訓練。如用戶因故無法親自至本中心領取用戶卡，煩請填寫「U25c 委託代領用戶卡授權表」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chi/U25c.doc)並由代領人攜帶至用戶行政室以便完成領卡作業。為驗證用戶卡持卡人資訊，請國內用戶出示含有身份証字號之証件，國外用戶則出示護照 (如於非上班時間領卡，請額外繳交護照影本一份至用戶行政室)。為方便國際用戶使用本中心用戶卡，國際用戶離開本中心回國時，由用戶行政室保管用戶卡。請國際用戶至中心時，按上述領卡方式領取用戶卡；離開歸還時送用戶行政室或警衛室，或是投入置於儲存環門口旁之用戶卡回收箱。
d. 請注意用戶卡在效期內方可受理申請補助及住宿並門禁進出。

2.
用戶卡為進出同步之安全識別，請佩帶於胸前或腰部，以明顯看得到為原則，如遇有未佩帶本人用戶卡者，將拒絕該員擅自進入中心。用戶卡有效期限為3年，餘不足6個月效期者須接受訓練更新效期。用戶卡持卡人辦理效期更新或取消時，原用戶卡須回收，遺失用戶卡補辦費用為五佰元，請先至用戶行政室（S207，分機7211）填寫「用戶卡遺失申請單」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User/U11c.doc)申請補發。
3.
用戶卡使用範圍：

a. 進出輻射管制區（儲存環館）及非輻射管制區（含行政大樓、實驗大樓、及儲存環區），每位在中心之用戶須佩戴個人用戶卡。 
b. 用戶之隨行人員在上班期間可與用戶卡持卡人一同進出，但不得單獨使用本中心之實驗設備及操作光束線。

4.
持有用戶卡之用戶可填寫「月結影印申請表」(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User/U3cCopy.doc)申請
開放月結影印權限： 
a.  申請表經計畫主持人簽核後送至S207用戶行政室 (分機7211)，約一個工作天後，即可使用。

b.  將於每月月底結算影印金額，並電話通知繳款。請申請人於二個月內或年底結帳前親至本中心用戶行政室領取繳款單後並繳款。
5.
新計畫主持人或新上線之人員輻射劑量查詢系統，請由網址 (http://web11.nsrrc.org.tw/rms/)「人員體外輻射劑量查詢」進入查詢過往劑量記錄。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輻安組張富東先生 (03-578-0281分機3341)。
3、 國內用戶補助
本中心為推廣國內同步輻射研究，對於使用本中心光束線時間之「博士後研究、助理及學生」（以下簡稱申請人，申請人需列入「實驗安全核可表」參與人員清單，內容請參考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chi/A2capproval.doc）提供培育補助 (詳見“用戶使用NSRRC光束線補助申請流程”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chi/AppSub_c.doc)。每個光束線時段一天最多補助四名員額。依據審計部查核要點，請注意僅可領取單一來源差旅補助，如有非單一來源補助情事，本中心將向計畫主持人追回補助款。補助辦法如下：

1. a. 經由中心計畫評審委員會 (PEC) 核准之研究計畫，依PEC所核發時段提供補助款。
b. 非PEC（於該期申請截止日期之後寄送之計畫）所核准之研究計劃，每個計畫以十四天為限：

i
屬於光束線管理人員時間及試車期間之補助，由科學研究組組長核發。 

ii
屬於光束線建造期間之補助，由實驗設施組組長核發。
iii
光束線管理人員每期核准非PEC計畫以60人天為限。
iv
每名申請人每期每條光束線累計的補助不得超過20天。

c. 國外計畫主持人進行實驗期間，其隸屬於國內單位之計畫成員，比照國內計畫辦理。
d. 凡每月固定向中心領取經費者，如領取長期獎勵金，參與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或合聘人員，不得申
請補助。如經發現，將要求歸還已領取之補助，並通告計畫主持人。
2. 補助款詳述如下：

a. 交通費：依申請人所屬機關單位所在地為起始地，新竹為到達處，補助自強號火車來回車票票價。惟非PEC計劃各申請人每期每條光束線限補助兩趟來回交通費。

b. 膳雜費：依實際在中心進行實驗天數核發，以PEC所核發天數為限，距中心30公里以內每名申請人每天200元，30公里以外每名申請人每天500元。

3. 申請人應於申請期限內上網 (http://portal.nsrrc.org.tw/support/support.php)申請補助，線上列印「用戶補
助單」，內容請參考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User/U2c-charge-c.doc)，經計劃主持人簽署後 
，由本人親自持「用戶補助單」給光束線管理人員簽核後，繳回用戶行政室，每月兩次將補助經費匯
入申請人之帳號。未在申請期限內或年度結
帳後不接受補助申請。請注意：補助單若以鉛筆簽名或蓋
章，視同無效。

 申請期限：

	 實驗結束時間
	申請期限 / 繳交「用戶補助單」截止時間

	11月19日 (含) 之前
	實驗結束30日內

	11月20日 (含) 至12月19日 (含)
	12月20日前

	12月20日 (含) 之後
	實驗結束當日


4. 申請人經核可補助者，在實驗期間內，本人應每日至儲存環側門口鄰近之電梯旁簽到並持用戶卡到儲
存環入門卡機上感應留紀錄，按簽到記錄核發膳雜費，經查確有他人代簽之情形，將不核可該次補助
申請。

5. 遇天災補助處理原則

因天災緣故停止儲存環運轉，用戶行政人員註記該段用戶使用時段為停機時間，如為中午12時後停止運轉，該日用戶補助照常發放，如為全日停止運轉，取消該日用戶補助，如用戶在該段停機時間住宿者，照常發放補助。
4、 中心招待所注意事項

1. 招待所備有雙人房三十間及四人房一間，並設有交誼廳、公共電話/電腦、投幣式洗衣機及烘乾機等公共設施。
2. 線上招待所申請網址：http://web11.nsrrc.org.tw/guesthouse/index_c.aspx (請務必使用IE瀏覽器程式 (IE瀏覽器下載網址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windows/internet-explorer/default.aspx)預約，如遇網路不通或無法線上輸入時，請下載並填寫「招待所申請表」U17c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User/U17c.doc)，傳真至 (03)579- 0572 用戶行政室)。
3. 用戶優惠費率：用戶在確認本人用戶卡在有效期間內 (登入http://portal.nsrrc.org.tw，點選「用戶」->「個人資訊」->「用戶卡」)線上預約並繳費。費率說明：

a. 
未於7日前完成安全訓練或效期更新及預約住宿及繳費的期間為一般費率：單人住一間700
元人天，雙人住每人每天500元。四人房1,500元。如欲取消住宿，於住宿前一個工作日填寫「取
消住宿申請表」(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User/U14c.doc)申請辦理退費。

b. 
7日前完成安全訓練或效期更新及預約住宿及繳費的期間為優惠費率：兩人住一間，可享每人
每天
300 元。如欲取消住宿，於住宿前七日填寫「取消住宿申請表」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User/U14c.doc)辦理。
4.
 付款方式：

a.
臨櫃繳款：請於上班日上午8時至下午4時至用戶行政室辦理。
b.
電匯或ATM轉帳：請將轉帳收據，註明申請人後傳真至 03-578-3803。

銀行/帳號：臺灣銀行新竹科學園區分行（銀行代號：004）

帳號：073-001-106939

戶名：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c.  信用卡：請填寫信用卡授權書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User/U19c.pdf)，並親筆簽名後傳真至03-578-3803。因個人因素須退費時，須扣2至3.8%信用卡服務費。
5.
領取鑰匙：

 a.
 地點：用戶行政室。

 b.
 時間：平日下午二時，如需非上班時間領取，請預先告知以便將鑰匙留在警衛室。
6.
如因本中心因素，如光源/光束線/實驗站故障、天災、光束線時程修改等，需調整住宿預約者，請填寫並回傳U6c 「用戶住宿調整單」(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User/guesthouse.doc)至用戶行政室。待相關作業完成後，將可享有免費住宿或可以優惠費率預約住宿或辦理退費。
7.
未登記住宿人員不得進出招待所，也不許以別人名義住宿，中心得隨時臨檢，若經發現違規住宿者， 
將呈報中心主管及計畫主持人。

8.
本中心招待所提供用戶實驗之住宿，非用戶實驗時間於凌晨2:00至5:00，不可於儲存環睡覺，一經發現，則停止申請補助一年。
9.  招待所設有無線網路，使用帳號與密碼公佈於招待所一樓公佈欄。
10. 住宿者不得留宿他人，或在房內烹煮食物，或進行違反善良風俗之行為。
11.
 住宿鑰匙遺失，得酌收工本費新臺幣500元。
12.
 其他注意事項，詳「招待所訂房須知」及「招待所住宿須知」，網址為


  http://web11.nsrrc.org.tw/guesthouse/client/room_1.aspx。  
5、 儲存環用戶公用辦公室使用要點

1.
本中心儲存環開放公用辦公室一間 (E361)，辦公室內共有四張桌椅，座位編號在桌子右上角，供四人共用。用戶使用前，請確實填寫「用戶公用辦公室使用一覽表」(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User/U8c.doc)的每一欄位。
2.
另E362與E364兩間公用辦公室作為短期教授及訪問學者和計畫主持人之用，有實驗時間者優先，每人一間，請向用戶行政室事先預約登記 (請填寫“用戶公用辦公室使用一覽表 (短期教授及訪問學者和計畫主持人之用)”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User/U7c.doc)，領用鑰匙。

3.
請愛惜公用物品。

6、 其它用戶相關事項

1. 用戶單一窗口業務：用戶至用戶行政室，在check-in清單(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User/U18c.pdf) 及本室人員導引下，預期在有限的時間內明暸中心提供給用戶的各項權益及義務；如有需跨組 (室) 業務，惠請用戶耐心於用戶行政室休息等待，將有專人專程往返於各組 (室) ，達成任務。若有任何改進建議，懇請不吝惠賜意見，您的滿意一直是用戶行政室衷心的期盼。提醒您：須預先辦妥之事項，還是須先行完成，如住宿申請、繳費及其他可線上申辦之業務。
2. NSRRC用戶在做實驗時如有任何問題，請立刻與控制室同仁聯絡 (分機3141)，控制室同仁將儘快解決問題以避免影響用戶做實驗所取得之數據。
3. 光源熱線5555：TLS運轉現況可以經由外線電話撥中心電話03-578-0281轉分機5555，或內線電話撥分機5555，進入TLS的運轉狀況即時語音系統，瞭解TLS目前的運轉情況。如果TLS的運轉發生不預期中斷，如需專人服務，請按語音內容指示直接轉接。
4. 輻射劑量佩章聯絡人：輻安組張富東先生（電話：03-578-0281轉3341，E-mail: dong@nsrrc.org.tw）。一般用戶，到達本中心後請到園區三路大門口警衛室或用戶行政室領取人員劑量佩章，當月實驗結束離開本中心前必須繳回用戶行政室，亦可擲入在儲存環側門或用戶行政室門口的佩章回收箱；常駐在本中心的用戶，請填寫申請表U22c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chi/U22c.doc)並回傳至輻安組張富東以便申請在儲存環側門之佩章置放盒 (可自行於進入前取用，離開時放回)。
5. 行： 

注意事項：原研發六路側門因配合TPS興建工程已暫時封閉，施工期間一律由園區三路大門 (園區三路及研新四路十字路口)進出本中心。原新安路大門僅供識別證刷卡進出。
a.
住宿中心招待所之用戶可至用戶行政室辦理腳踏車及護具借用。

b.
為管制進出本中心之車輛，請開車至本中心進行實驗之用戶，在警衛處換領臨時停車證或申請長期停車證。用戶每人可免費辦理本中心之汽、機車證一張，如欲申請第二張汽、機車證者，請繳交工本費各 NT$500元。每人汽、機車識別證 最多以兩張為限，請向本中心事務室張智鈞先生 (電話：03-578-0281轉2109，E-mail: rickchang@nsrrc.org.tw)申請。
c.  中心停車相關規定


為有效管理中心車輛違規停放情形，敬請各位用戶注意並依規定停放車輛。同時如有訪客，煩請能事先通知警衛 (分機3333)，以便警衛能明確指引地點與停車位置。

※ 違規車輛判定說明 ※


· 停放未設停車格之汽機車 (未設有停車格之白線、黃線及紅線等均不得停放汽機車)。

· 未申請及未張貼放置停車證車輛 (無停車證車輛不得進入中心)。
· 佔用殘障或訪客來賓車位。
· 夜間車輛使用者不在中心之停放車輛 (如因實驗因素需過夜之汽車，請移至招待所側之停車場)。


請注意，未依規定停放車輛將予以“勸導”或“上鎖”處置並同時進行拍照記錄及公告；第一次違規者
將進行勸導；第二次再犯者將鎖住輪胎並扣留停車證7天；第三次以上違規者將鎖住輪胎並扣留停
車證90天。
d.
人員與物品進出大門管制措施

為保障人員與財產物品出入本中心之安全，煩請用戶協助配合本中心警衛人員下列相關事項：

· 煩請進出大門時，務必配帶用戶證及出示車證。
· 警衛人員將不定期抽檢進出大門之車輛及後車箱，以確保中心物品或財產之安全。
· 由他處運入本中心之機儀器或物品進入大門時，請務必告知警衛，警衛將黏貼標籤，以利運出時識別。
· 所有物品 (含已在本中心之機儀器或物品)運出中心大門時，請事先填寫三聯式放行單 (該表單可於收貨室、硏光大樓影印室、事務室、光源組朱美南處領取)並經計畫主持人及實驗所屬之中心光束線管理人員共同簽核。如無放行單或進入時黏貼標籤之機儀器或物品，一律不予放行。
e.  科學園區免費巡迴公車 (http://www.sipa.gov.tw/home.jsp?serno=201001210049&mserno=201001210045&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content/traffic_4.jsp&level2=Y)：每日（假日除外）自6:30至21:30間隔15～30分鐘一班，搭乘紅線至研新二路西二門下車後沿園區三路往下坡方向直走，本中心即位於園區三路及研新四路十字路口。
f.  清華大學-中心-國衛院接駁區間車 (交通路線與班次時間，請參考http://portal.nsrrc.org.tw/uao/WebManag/intervalbus.pdf)：提供上班時間行駛往返清大、同步、科技生活館 (至國衛院請轉乘科學園區免費巡迴公車紫線)之20人座中型巴士，每日11班次 (寒、暑假期間之班次，將另行於用戶入口網站首頁 (http://portal.nsrrc.org.tw/)公佈，請再自行上網查詢)。
6. 食：

a.
本中心事務室於TPS施工期間提供午、晚餐盒代訂服務，目前共有四家葷食及二家素食業者配合此用餐服務，歡迎用戶多加利用。如有需要，平日上班時間請分別於10:30及15:30前撥打分機3333向警衛或撥打分機9向總機服務人員預訂午餐及晚餐，例假日期間一律由警衛室提供訂餐服務。餐費請於訂餐時一併支付，平日餐費皆為台幣60元，假日餐費依配合廠商訂定之費用為主。午餐餐盒請於11:45後，晚餐餐盒請於17:30後於所預約之領取地點取用。如有任何變動，請以中心公告為主。
b.
為避免鼠蟑滋生而損壞儀器設備，嚴禁攜帶食物至儲存環實驗區內食用。

c.
為提供同仁於實驗及工作臨時需要，本中心儲存環側門及(舊)儀光大樓大門外設有速食麵食品及飲料自動販賣機，可供購買使用。
7. 住：

a.
本中心招待所 (詳第四項：中心招待所注意事項)。

b.
清華會館：


電話：(03)574-2100 網址：http://my.nthu.edu.tw/%7Eaffairs/affairs/aborthotell.htm。
8. 診所：

a.
員區診所：電話：03-5772145~6，24小時急救專線：03-5798908 (我去救吧救人吧)

院址：新竹市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二號。

b.
馬偕醫院清華附設診所：電話：03-5715131分機62088，574-5733


http://www.hc.mmh.org.tw/7113/Registration.asp?Page_No=Registration&Csdp=7113。 

9. 用戶報告之ISSN編號：

a. SRRC Annual Report（2002年以前）ISSN：1814-7860
b. NSRRC Activity Report ISSN：1814-7879
c. 用戶年會及研討會. 大會手冊 ISSN：1815-0098
7、 至日本SPring-8附加事項

1.
 中心協助用戶申請日本SPring-8用戶編號及實驗安全訓練
a. 用戶第一次到日本SPring-8光束線做實驗申請用戶編號時，請直接經由網址 (URL: https://user.spring8.or.jp/en/)填寫申請日本SPring-8用戶編號資料 (如您需要由本中心代為認證表格5-1，請務必於SPring-8用戶網站註冊填寫單位欄位時，注意除原單位外，增加填入NSRRC為所屬單位，否則SPring-8實驗室將不接受人員之表格5-1輻射安全註冊之申請)，請注意更新資料，如地址，SPring-8會定期寄送資料。用戶編號將於註冊完畢後顯示。
b. 每位預計赴日本SPring-8實驗之用戶必須繳交表格5-1 Radiation Worker Registration Form。表格每年更新一次，效期由每年4月或辦理日期起至隔年3月底止。用戶可經由下列2種方式進行表格5-1之認證作業：
(1) 由用戶所屬單位進行認證作業
每位預計赴日本SPring-8之用戶請填寫一份表格5-1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SP8/SPForm-B5-1_blank.pdf)後連同日本SPring-8要求之健康檢查報告交由所屬單位之人員進行認證作業。待表格認證完畢後，請先傳真一份表格影本或是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表格掃描檔案至駐日辦公室高見千晴小姐 (Ms. Takami) (傳真：+81-791-58-1868；E-mail：taiwanbl@spring8.or.jp)進行前置作業，之後再將正本表格郵寄至駐日辦公室 (地址：Taiwan Beamline Office, 1-1-1 Kouto, Sayo-cho, Sayo-gun, Hyogo 679-5198, Japan)以便完成後續相關作業。請注意：日本SPring-8必須於實驗前二週收到正本表格5-1，如您預計日本SPring-8無法於此期限前或您抵達前收到所郵寄之正本表格，請於傳送表格影本至駐日辦公室後自行攜帶正本表格5-1至日本SPring-8完成後續作業。詳細表格5-1填寫/認證及健康檢查說明，請參考https://user.spring8.or.jp/15_4_before_p_e.jsp#ch05-1之資訊。
(2) 由本中心代為進行認證作業 (如用戶所屬單位無法進行表格5-1之認證作業，可由本中心代為完成表格認證作業)
用戶若已經本中心安全訓練核可或領用中心用戶卡在三年有效期間內，請填寫兩份 表格5-1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SP8/SPForm-B5-1_new.pdf)，注意務必填寫中、英文姓名、日本用戶編號 (請參考表格填寫範本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SP8/SPForm-B5-1_new_example.pdf)，於實驗前三週和所需之游離輻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報告 (詳細健康檢查報告說明，請參考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SP8/SPForm-B5-1_health.pdf；游離輻射工作人員體檢報告範本，請參考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SP8/med_rpt_sample.pdf)一併寄達本中心，用戶行政室將以電子郵件傳送一份PDF格式之表格至駐日辦公室，正本郵寄駐日本SPring-8辦公室/用戶本人，如無回送地址，將回送計畫主持人的單位地址。
用戶赴日後持正本表格至SPring-8用戶辦公室報到，接受實驗安全訓練 (於填寫 “Certification of Attending Orientation for Radiation Safety”表格內之所屬單位時，請務必填寫您註冊為SPring-8用戶時所提供之單位名稱，詳細填寫範本請參考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SP8/Cert_safety.doc)，方可進入SPring-8做實驗。如到達機場時間超過下午2:00或遇日本假日，請於機場以英文連絡高見千晴小姐 (Ms. Takami) (Tel: +81-791-58-1867，E-mail: taiwanbl@spring8.or.jp)安排更新之用戶於入口處領取用戶卡，新用戶於公共關係室接受安全訓練。
c. 用戶卡使用範圍：每位在SPring-8之用戶須佩戴個人用戶卡進出輻射管制區（儲存環館）及非輻射管制區。用戶第一次向SPring-8報到時，SPring-8用戶辦公室將詳述SPring-8之相關安全規定。
2.  中心補助用戶參與日本SPring-8實驗


本中心為推廣同步輻射研究，對於使用日本SPring-8光束線時間之實驗者 (以下簡稱申請人) 提供培育補助 (詳見“至SPring-8進行實驗旅費核銷流程”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chi/SP-approval.doc)。經由中心計畫評審委員會 (PEC) 核准之研究計畫提供補助款，每項計畫最多補助三名員額 (計畫主持人一名且補助名額不可轉讓、學生二名)，多於三人之補助，則於實驗前向光束線管理人員申請，經中心科學研究組長同意。

a. 
單據抬頭：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統一編號: 05601093）。

b. 檢據報銷，補助款匯率以出國前一日台灣銀行公告者為準，未提供結匯單據者，將由用戶行政室代為查詢匯率。單據請妥善保存，回擲本中心。單據詳述如下：
單據詳述如下：

(1)
簽證費：第一次辦理到日本、或逾期更新之簽證費。

(2)
保險費：賠償額度不超過400萬元台幣 (保單之要保人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3)  交通費：含用戶單位所在地至中正機場費用、台灣與日本關西機場來回飛機票約台幣13,000元，實際票價，將依當時燃料、稅險費而有所調整 （需繳交旅行社收據或發票、電子機票及來回登機證，且金額超過17,000元者，將參考同時期赴日實驗人員之費用核發補助金額）、日本關西機場至SPring-8火車車票、計程車資、租車費用。若必須搭乘計程車，請務必注意單次計程車費之補助限制：一個計畫最多可申請補助四趟交通費，即日本 (相生至SPring-8來回)及台灣 (所在地至機場來回)往返各一趟之交通費用。若搭乘非本國航空公司，請填寫「SP2c 搭乘其他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SP8/airflight.doc)；若差旅費之單據遺失，請填寫「SP3c 支出證明單」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SP8/expenses-certificate.doc)。
(4)  住宿費：日本SPring-8提供招待所住宿，住宿補助範圍由實驗進行前一晚至實驗結束當晚，每晚約日幣2000元。

(5)
膳雜費：每名人員每天美金60元，補助天數依實際實驗天數加一天 (來回各半天) 計算。

c. 補助款核銷：申請人應參考「SPring-8線上補助申請指南」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SP8/SP8_sub_guide_c.pdf)於申請期限內上網 (http://portal.nsrrc.org.tw/support/sup_sp8.php)申請補助，線上列印「SPring-8用戶旅費報告表」，內容請參考(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SP8/SP8_sub_form_sample_c.pdf)，經本人及計劃主持人簽署後，連同b項單據及實驗報告交至用戶行政室。實驗報告以e-mail方式寄至用戶信箱(user@nsrrc.org.tw)，請註明計畫編號、實驗者（含實驗者日本SPring-8用戶編號）與實驗日期，報告按表格14實驗報告 (http://portal.nsrrc.org.tw/uao/Form/SP8/F14_draft.doc)撰寫，實驗報告經光束線管理人員核可後，約一個星期匯款。補助資料逾實驗結束30日或年度結帳日繳交恕不受理。
3. 郵寄至日本SPring-8之實驗相關包裹免稅資訊：

 依照日本稅法規定，進口物品需繳交5%消費稅，因此用戶郵寄實驗相關包裹至日本SPring-8時，皆

 須自行繳納稅金。用戶可使用下列方式獲得免稅：

a. 用戶可向海關申報該物品將於出口日期起一年內再度被進口。如用戶選擇此方式，必須事先將包裹資訊 (含1. 物品名稱、2. 出口目的、3. 狀態、4. 預期使用之貨運公司、5. 預計郵寄日期)告知駐日辦公室助理高見千晴小姐或用戶行政室。請注意：因不是全部物品皆可獲得免稅，所以請務必事先通知高見千晴小姐或用戶行政室以便先和海關人員溝通。
b. 用戶可透過CARNET方式 (基於Admission Temporary Admission條約)，但用戶需於用戶所在地自行完成相關作業手續。更多CARNET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www.jcaa.or.jp/e/index.html。
對於本項如有需要協助，請聯絡駐日辦公室助理高見千晴小姐 (taiwanbl@spring8.or.jp)。
4. 日本招待所訂房注意事項

a. 擬赴日之用戶群訂房及修改，請於用戶行政室通知可上網填寫表格10後登入計畫主持人之SPring-8用戶帳號，點選Documents > Online Submission並選擇Application Form for SPring-8 連結以便填入住宿者相關資訊。赴日後如需修改訂房時間，請直接連絡SPring-8用戶行政室或是招待所櫃檯。
b. 辦理住退房：


i. 住房請於辦公時間下午四至十時至日本SPring-8招待所，如須延時住房，請先與連絡人


 （電話002+81-0791-58-0933）確認。



ii. 退房時間為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否則若超過下午四時辦理退房，其住宿費用將包含該日住宿。

地址：用戶行政室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30076新竹市科學園區新安路101號


電話：(03) 578-0281 分機 7203/7205/7207/7211  電子郵件: � HYPERLINK "mailto:user@nsrrc.org.tw" ��user@nsr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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